物流补充协议               
[bookmark: _GoBack]甲方：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（以下简称甲方）
乙方：山东载信物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乙方）
[bookmark: _Hlk133048332]根据甲、乙双方签订的“供应商物流服务协议”，为解决系统结算中未正式定价产品件的物流费结算问题，经甲、乙双方协商，签订本补充协议。
未正式定价产品件的物流费结算问题，按照以下方式解决：
产品未正式定价时，以甲方给中国重汽集团济南特种车有限公司系统报价（系统PB01临时价格）含税价的90%为该产品件的价格进行物流费计算，正式定价后不再对此重新计算。结算方式按双方签订的《供应商物流服务协议》和《三方转账协议》约定的条款执行。
1、本协议作为《供应商物流服务协议》的补充与原协议具有同等效力，有效期与原协议相同；
2、其它未尽事宜，甲、乙双方协商处理；
3、本协议一式三份，甲方执一份，乙方执二份；

甲方： 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山东载信物流有限公司 
委托代理人(签字)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             委托代理人(签字)：
签订日期：     年   月   日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 签订日期：    年   月  日
